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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有關建議緩徵證所稅一節，101 年 8 月 8 日修正公布「所得稅法」部分條文，建立證券交

易所得課稅制度，係經各方討論所達成之共識，已兼顧租稅公平、經濟發展及簡政便民

，對股市之影響已極輕微。當前影響臺股之因素複雜，國際政經情勢及國內外經濟環境

均為影響我國股市之因素，絕非單受證所稅影響。101 年以來正處國際經濟景氣低迷，許

多國家股市均呈下跌，例如 101 年 1 月至 10 月累進成交金額與 100 年同期比較，香港跌

26.54%、韓國跌 30.64%、上海跌 34.37%、紐約跌 28.19%、臺灣跌 25.51%，可見股市下

跌及成交金額減少並非證所稅開徵單一因素。此外，就上市上櫃日平均成交值而言，101

年 6 月最低為 738.18 億元，以後逐月攀升至 9 月之 984.44 億元。證所稅制度是自 78 年

以來首次建立之課稅制度，已如期於本年 1 月 1 日實施，期盼我國租稅公平向前邁進一

步。 

(四)有關建議將證券交易稅稅率自現行千分之 3 調降為千分之 1.5，先實施半年一節，為維護

租稅中立性，並兼顧租稅公平原則，尚不宜以租稅手段干預市場運作，其理由如下： 

1.證券交易稅稅率「千分之 3」自 82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迄今，歷經景氣繁榮及經濟衰退

，均未曾調整，又歷年停、減徵證券交易稅後，股價指數並未因此上升；另目前我國

資本市場交易量低迷係受政治、經濟因素影響，證券交易稅尚非影響原因。 

2.依據本年度證券交易稅稅課收入概算數 963.63 億元估計，調降證券交易稅稅率為千分

之 1.5，半年稅收損失將高達 241 億元。 

3.證券交易市場易受消息面影響，極為敏感，授權主管機關機動調整稅率，恐干擾正常

交易，有違租稅中性原則。 

（一二六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當前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，

仍存在幾個政策評估面必須解決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372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02） 

羅委員淑蕾就當前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工作，仍存在幾個政策評估面必須解決的問題所

提之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隨著臺灣社會與經濟發展，延長國民基本教育已成為社會大眾殷切的期待與共識，從 70 年代

迄今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歷經 20 餘年倡議及規劃，基於教育對開創國家未來的關鍵影響，

馬總統於 100 年元旦文告宣示 103 年 8 月（103 學年度）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。行政院並

於 100 年 9 月 20 日以院臺教字第 1000103358 號函原則同意，據以推動實施。 

二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涵蓋 7 大面向（全面免學費、優質化及均質化、課程與教學、適性輔導及

國民素養、法制作業、宣導工作、入學方式）及 29 個方案，各式方案之規劃，皆係經歷多次

專家學者、家長團體、教師團體、地方政府、中央政府等進行相關會議、座談會、公聽會、

諮詢會等，廣納意見、凝聚共識之結果，並持續滾動修正，以期做好社會各界殷切期待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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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教育工程。 

三、本次委員質詢事項，分就「學區與教育資源分布」、「高中職學校定位」、「入學方式」、「

適法性」、「財政規劃」及「課程規劃」等面向說明： 

(一)學區與教育資源分布： 

1.15 個免試就學區係以現行 15 個登記分發區為基礎，並考量共同生活圈、交通便利性、

普通及技職教育多元性、優質學校之均衡性、優質學校就學機會之充足性等要項，適

度調整規劃而來。 

2.本部自 90 年起陸續推動高中職社區化、優質化、均質化及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

精進計畫等措施，以均衡各免試就學區間及區內高中職校之教育資源，預計 103 學年

度全國優質高中職校，達 403 所以上，各免試就學區優質學校數均達 80%以上、優質

學校就學機會率均達 100%以上。 

3.針對區內群科不均衡部分，本部透過高中職資源分布調整方案及高中職均質化方案，

分析、調查及評估區域高職群科均衡設置問題；各區高中職得評估其校務發展需求、

學生選讀需求、當地產業需求，申請調整群科，以提供量足質優多元化的高中職校，

供學生適性、就近入學。 

(二)高中職學校定位： 

1.依高級中學法觀之，高中教育目標已從過去之菁英教育邁向全人教育和通才教育。因

應高中教育目標之改變，高中自 99 年開始實施本部公布之 99 課程綱要，除延續國民

教育階段之目的外，並以提昇普通教育素質，增進身心健康，養成術德兼修、「五育

並重」之現代公民為目的。未來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實施，本部將朝向適性發

展、全面優質的角度，協助學校教學、輔導學生學習，讓每個孩子都能適性揚才、快

樂學習。 

2.配合高級中等教育法之推動制定，順應後期中等教育之變革與多元型態發展，職業學

校轉型及定位為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」；其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以分類設立，得依

類分群，群下設科為原則；其類群科之設立，依專業屬性將課程劃分成 15 群，並規劃

群核心課程，落實廣域生涯發展和再學習能力之建構，課程規劃上較重視學生生涯發

展及職涯轉換需求，除專業科目與實習科目外，亦重視通識科目之學習，整體課程以

培育學生具備從事該行業之基本技能為目標，科課程依據「學校本位」之精神進行課

程規劃，以凸顯技職教育特色，並以「能力本位」為課程規劃之核心，培養真正符合

產業、企業界需求之高職畢業生。 

(三)入學方式： 

1.免試入學超額比序： 

(1)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規劃，係以學生為主體，並落實國民教育法第 1 條「以養

成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」之精神。 

(2)免試入學以「零抽籤」為目標。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抽籤入學，並非全然隨機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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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氣，當超額比序同分及各項條件都相同時，代表學習程度相當，並不會發生不同

程度的學生一起抽籤。且各免試就學區於 101 年及 102 年持續進行相關模擬作業，

並檢視免試入學超額處理方式及特色招生辦理流程之合宜性，做好周延配套措施，

積極有效朝零抽籤目標努力。 

(3)本部將持續落實國中適性輔導，引導學生在國中階段，經過性向探索及生涯輔導後

，依其能力、性向或興趣，選擇適合的高中職校或五專就學，不再依傳統學校排名

選填志願，讓每一個孩子都能「選你所適、愛你所選」，真正達到適性揚才的目標

。 

2.特色招生： 

(1)特色招生係指經認證為優質之公私立高中高職及五專，為提供學術性向、職業或藝

能性向專長學生適性學習之環境，根據學校歷史、條件、願景及社會需求等因素，

發展學（群）科之特色課程，以吸引學生報考入學。 

(2)本部已研擬「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」，以作為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訂定「高中高職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」之重要參據。 

(3)主管機關如經評估確有辦理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必要，應籌劃組成特色招生審

查會，研議特色招生審核流程、項目及表件，並於 102 年 8 月前公告特色招生學校

、名額及測驗方式等細節。 

(四)適法性：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規定，國民基本教育應視社會發展需要延長其

年限，爰延長國教年限已有法源依據。為使法源更為完備，除推動制定「高級中等教育

法」外，並同步微調「專科學校法」相關條文，立法院已於 101 年 5 月 21 日完成一讀。

上開法案業已列入立法院第 8 屆第 2 會期優先審議法案，後續本部將積極與各黨團及委

員協商。 

(五)財政規劃：本部秉持「統籌調度，確保無虞」之原則辦理，完整規劃財務，以符應總體

計畫需求，並配合實施期程，分兩階段按會計年度循預算程序逐年編列，以確保十二年

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順利推動。同時，本部本零基預算原則，優先調整籌編，行政院

亦持續予以協助，絕不排擠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需經費。本部將審慎合理規劃經費使

用，務必發揮各項經費之教育價值。 

(六)課程規劃： 

1.本部將持續審慎研議課程綱要，預定 101 年 10 月完成高中高職實施特色課程具體方案

。 

2.本部規劃 102 年 7 月底前完成微調現行普通高級中學自然領域（生物、物理、化學及

基礎地球科學）課程綱要、數學課程綱要及相關配套措施；102 年 3 月前完成高職化工

群、商管群、動力機械群課綱微調，另高中數學課綱微調將兼顧高職課綱章節順序。 

3.本部規劃 105 年完成中小學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實踐的支持系統。 

四、本部已建置中央與地方溝通平臺，並訂定 29 個方案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及推動時程一覽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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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確實掌握各項工作進度及成效，並持續積極宣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讓各界安心。 

（一二七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新北市某國中廖姓體育代課老師，兼

任輔導學生偏差行為之生活教育組長，竟有性侵、猥褻前科，

並涉嫌誘騙該校多位女學生與其發生性行為，及唆使偷拍其他

女生如廁畫面等。究校方之處理過程有無違失？復相關權責單

位針對教師涉有性侵害與性騷擾之資料建檔、不適任教師之通

報查核與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登記報到及查閱等機制，是否完

備、落實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65） 

呂委員玉玲針對新北市某國中廖姓體育代課老師，兼任輔導學生偏差行為之生活教育組長，

竟有性侵、猥褻前科，並涉嫌誘騙該校多位女學生與其發生性行為，及唆使偷拍其他女生如廁畫面

等。究校方之處理過程有無違失？復相關權責單位針對教師涉有性侵害與性騷擾之資料建檔、不適

任教師之通報查核與性侵害犯罪加害人之登記報到及查閱等機制，是否完備、落實之問題，所提之

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該校聘用廖姓體育代課老師，兼任輔導學生偏差行為之生活教育組長，竟有性侵、猥褻前科，

並涉嫌誘騙該校多位女學生與其發生性行為，及唆使偷拍其他女生如廁畫面等，校方之處理

過程有無違失一節，該校處置該師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部分，尚無違失，唯該校聘用該師未

確依教育部規定，依當時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 12 條（101 年 4 月 30 日修

正為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計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」第 14 條）規定進行相關性侵、猥褻前科

查閱及審核其相關性侵、猥褻之前科資料，該校顯有疏失，並經監察院糾正在案。 

二、各有關權責單位針對教師涉有性侵害與性騷擾之資料建檔、不適任教師之通報查核與性侵害犯

罪加害人之登記報到及查閱等機制是否完備、落實一節，說明如下各點： 

(一)教育部基於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主管機關立場，爰於 97 年 8 月間建立全國不適任教師查詢

系統，避免各級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誤聘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情事者為教

師，惟前開查詢系統報到及查詢之對象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並屬教育人員

任用條例第 2 條（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運動教練，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

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）及第 41 條（私立學校校長、教

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，準用本條例之規定）所規範適用及準用之對象。爰查詢系

統建置之初，尚未及於其他學校聘僱之人員（如代理、代課、兼任教師）。 

(二)惟為避免學校聘任之教育人員，於任教前曾具有性侵害犯罪之紀錄，影響校園安全，爰

教育部業於 97 及 98 年分別發函，規定學校擬聘任專責、兼職人員認有必要時，得依性

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第 12 條規定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核轉所在地


